
國 立 中 正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與 通 訊 工 程 學 系 
「 大 學 部 / 研 究 生 獎 學 金 」 頒 發 共 同 辦 法 

90.04.18 所務會議通過 
93.05.03 所務會議通過 
93.12.08 所務會議通過 

94.10.31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96.05.25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96.09.21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99.01.15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99.12.03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02.03.29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06.11.03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07.10.19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08.04.12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09.09.18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10.09.24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12.09.15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14.12.26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115.05.15 電機通訊聯合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立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與通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優秀學

生就讀本系，特訂定本獎學金頒發辦法。 
二、 電機系大學部申請入學正取生前五名，於入學後，大一（上）修學期間學

業成績達該班百分之二十者，依下表頒發新生獎學金，以資獎勵。 
名次 獎學金金額 頒予單位 

第一名 
免學雜費 

（約 28,000） 
校方 

（備註 2） 

第二名 
免學雜費 

（約 28,000） 
校方 

（備註 2） 
第三名 10,000 元 本系 
第四名 5,000 元 本系 
第五名 5,000 元 本系 

 
三、 通訊系大學部申請入學正取生前四名，於入學後，大一（上）修學期間學

業成績達該班百分之二十者，依下表頒發新生獎學金，以資獎勵。 
名次 獎學金金額 頒予單位 

第一名 
免學雜費 

（約 28,000） 
校方 

（備註 2） 
第二名 10,000 元 本系 
第三名 5,000 元 本系 
第四名 5,000 元 本系 

 
四、 電機系大學部 106 學年度(含)後考試分發入學，錄取電機工程學系甲組者，

於入學後第一學年享有免學雜費(每學期約 28,000 元)，以資獎勵，如同時

獲得校方新生獎學金者，優先領取校方獎學金為限。 



五、 凡本系大學部新生，於入學前參加本系所舉辦之電機/通訊營者，擇優補助

報名費用。補助金額以每人 4,000 元、電機系新生總額 40,000 元、通訊

系新生總額 20,000 元為上限。 
六、 優秀學生獎每學期共五名，成績除參考當學期學業、服務成績以及其他優

良事蹟外，並考量系上活動參與度分數加總(參考備註 1) 
(1) 大學部大一（上）至大四（上）任一學期學業成績(80%) 
(2) 大學部大一（上）至大四（上）任一學期服務(10%) 
(3) 系上活動參與度 (10%) 
以上成績加總在本系各班級前五名者，該學期實得學分數符合最低修業規

定且無課程棄選之記錄，並於次一學期仍在本系就讀者，於次一學期初頒

給「優秀學生獎」獎狀乙份，並依下表頒發獎學金，以資獎勵，如同時獲

得校方新生獎學金者，以優先領取校方新生獎學金為限。 
 

名次 獎助名稱 獎學金金額 頒予單位 

第一名 校長獎 20,000 元 
校方 

（備註 2） 

第二名 校長獎 20,000 元 
校方 

（備註 2） 
第三名 主任一等獎 5,000 元 本系 
第四名 主任二等獎 3,000 元 本系 
第五名 主任三等獎 3,000 元 本系 

七、 大學部每學期頒發「成績進步獎」，每班最多五名。其條件如下： 
1. 大一（上）至大三（上）任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70 分以下者，若於次

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進步達 10.00 分（含）以上。 
2. 大一（上）至大三（上）任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70 分（含）以上者，

若於次一學期學業平均進步達 5.00 分（含）以上。 
符合上述標準之學生，於系辦公佈時間內提出申請並檢附歷年成績單，每班

各取進步分數最高前五名，每名頒發「成績進步獎」獎金 2,000 元及獎狀乙

份。（不足五名之班級得從缺） 
八、 大學部「優秀學生獎」與「成績進步獎」應擇一領取。凡經查獲於校內考

試有舞弊情事者，取消其該學期起之領獎資格；已受領之獎狀及獎金應予

追回，且其缺額不進行遞補。 
九、 凡是本系大學生甄試或筆試進入本系研究所就讀碩士班，其曾經在大二下

至大四上獲得校長獎者兩（含）次以上，且碩一成績達 80 分且無不及格

者，得領發碩二學雜費等額之獎學金。 
十、 本系大學部四年級學生，報考本所碩士班經錄取入學者，各班排名在班上

前五名者，得減免學雜及學分費（24 學分為上限）二年；排名在班上 6 至

10 名者，得減免學雜及學分費（18 學分為上限）一年，若其碩士班第一

年成績達全班前百分之二十者，第二年亦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排名在班



上 11 至 15 名者，得減免一年的學雜費。滿足上述資格學生於註冊入學後

一星期內得向系上提出獎學金申請。 
十一、 滿足上述條款之碩士班新生得先就本校「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實施要

點之新生獎學金或「國立中正大學工學院菁英學生獎勵辦法」之獎勵補助

擇一申請，申請所得獎學金與本系提供之同級獎學金差額，將由本系補足。 
十二、 電機與通訊兩系學生將由兩系獎助學金項下，由指導教授推薦獎勵名單

經系所事務委員會通過領取獎學金，金額依當年度預算分配。 
十三、 上述獎學金所需經費由系所之年度預算提撥。 
十四、 得獎學生於公開場合頒獎表揚。得獎事蹟公佈於本系網頁、系公佈欄及

BBS，以資鼓勵。 
 
備註 1：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獎」評量標準如下： 

項目 比重 說明 

學業 80% 當學期學業成績0.8 

服務 10% 

中正學生會會長、系學會會長以及電機營總召         (100)
中正學生會副會長、系學會副會長以及活動長          (60)
電機營副總召、課程長、活動長                      (60)
中正學生會幹部、系學會幹部、電機營組長以及班代    (20)
 
由系所事務委員會(大學部)召集人核定分數。 

系上活動 
參與度 

10% 

(1) 團隊體育相關活動擇一(第一及第二學期)(20) 
(2) 專題展參與票選(第一學期)(20) 
(3) 擴大導生會(第一及第二學期)(20) 
 
由上述三個活動的出席紀錄經系所事務委員會(大學部)召集人

核定分數。 

附 
註 

1.服務項目最多僅能選一項加分，系學會幹部分數可依實際表現，由會

長於開學一周內向系主任提出說明，經主任同意後方可彈性調整，不

同意與未提說明則依規定計分。 
2.系上活動參與度由各活動之簽到單或出賽名單佐證(團隊體育相關活

動需再檢附具活動代表性團隊合影照片一張)，由出席活動次數與該

學期總活動次數的比例決定分數，最高為 100 分。 
3.申請截止日為開學後一週內，逾期恕不受理。 
4.申請方式：所有申請人均須提出申請，未提出申請者視同放棄資格。

學業成績以教務處成績為依據(不必檢附成績單)，有服務與其他優良

事蹟者需檢附相關證明資料。 
5.將邀請優秀學生獎得主於擴大導生會議經驗分享。 

備註 2：校長獎係依學校「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實施要點由校方頒予。推薦

人數以不超過新生班級為原則。 


